
2015 年专利代理实务答题要点及范文

一、总体考虑

2015 年“专利代理实务”考试试题包括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实务和申请

实务两个部分，共 3道题目。第一题为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实务部分，该题要求应

试者根据客户提供的资料具体分析可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借助

为客户撰写无效宣告请求咨询意见的试题类型，着重考查应试者对于专利代理实务

中经常涉及的几个基本法律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以及灵活运用的能力。应试者作

为专利代理人，在咨询意见中，应当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地分析客户提供的资料，

选择能成功地将涉案专利宣告无效可能性最大的证据，并提出最具说服力的理由。

此外，该题还测试了应试者对于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举证期限等相关法律知识的掌握

情况。第二题和第三题为申请实务部分。第二题采用撰写权利要求书这种专利代理

实务中最基本的任务，主要考查应试者是否具备根据给定的素材撰写专利申请文件

的能力，要求在满足《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撰写出

既能够为委托人谋求尽可能大的保护范围、权利又相对稳定的权利要求书。第三题

要求应试者分析其在第二题中撰写的独立权利要求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理由。实

质上是要求应试者将在第二题中进行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过程还原出来，从而进一

步考查应试者对于权利要求撰写思路和步骤的掌握情况。

二、撰写无效宣告请求的咨询意见

2015 年“专利代理实务”考试的第一题要求应试者根据题目给出的素材

为 客户撰写咨询意见，说明可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题目中共

给出4 份素材：包括涉案专利以及客户提供的对比文件1～3。

撰写咨询意见之前，应试者需要认真阅读题目中给出的4 份素材，全面了解

涉案专利以及所有对比文件的相关内容，并按照以下思路和步骤进行分析。

1.分析客户提供的对比文件是否需要作为证据提交 这里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内

容：一方面，在时间上，需要考察客户提供的对比

文件是否构成涉案专利的现有技术，或者是否属于申请在先公开(公告)在后的专

利申请或者专利文件;另一方面，在内容上，需要考察这些对比文件是否能够影响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和/或创造性，以及是否构成抵触申请。应试者应

当在进行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客观、直接地为客户阐明可以作为证据提供的对



比文件。并结合所选择的证据具体分析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的理由。在

时间上，对比文件1 和对比文件2 的公开日均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构

成了涉案专利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3 属于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于涉案专利的申

请日前提出，并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当天公开的专利文件，其是否能够构成抵触申

请，需要考察其公开的内容是否与涉案专利构成同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

在内容上，分析对比文件1、对比文件2 公开的内容，并与涉案专利的权利 要

求1～4 进行比较，结论是对比文件1 影响权利要求1 的新颖性，对比文件1

结合对比文件2 影响权利要求2 的创造性。

对比文件3 公开了一种一体成型的塑料卡箍，没有公开权利要求1 中的卡箍

的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铰接的技术方案，因此对比文件 3 不能破环权利要求 1

的新颖性，不能构成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 因此，在无效宣告请求中，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2 可以作为证据提交，而

对比文件3 不能构成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建议不作为证据提交。 2.分析涉案专

利的权利要求书是否存在其他可以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缺陷 通过分析可知，

权利要求3 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4 引用权利要求1

和权利要求2 的技术方案不清楚。此外，权利要求4 中还存在由“最好是”连接

着一个上位概念和一个下位概念的表述，导致在一项权利要求中限定出两个不同的

保护范围，使得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清楚。

3.确定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的使用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

确定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为：权利

要求1 相对于对比文件1 不具备新颖性;权利要求2 相对于对比文件1 和对比文

件2 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权利要求3 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4 引用权利

要求1 和权利要求2 的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 规

定，因此请求宣告权利要求13 以及权利要求4 引用权利要求1、2 的技术方案 无

效。

4.准备咨询意见的撰写 咨

询意见样例 尊敬的客户：

我方根据贵方提供的涉案专利以及对比文件1～3，提出如下意见：



(1)关于证据的使用

对比文件1 和对比文件2 的公开日均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构成了涉案专

利的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3 属于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前提出的，并于涉 案

专利的申请日当天公开的专利文件，从时间上可用于评价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但

对比文件3 公开的卡箍箍体是一体成型的，没有公开权利要求1 中的卡箍的第

一本体和第二本体铰接的技术方案，因此对比文件3 不能破坏权利要求1 的新颖

性，不能构成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建议放弃使用对比文件3。

(2)权利要求1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涉及一种卡箍，对比文件1 公开了一种管道连接卡箍，并具体公开

了包括第一箍套1 和第二箍套2，第一箍套上设置挂轴11，在第二箍套的对应端 设

置与挂轴11 对应的轴套21;在第一箍套1 和第二箍套2 各自的另一端设置连接

耳，连接耳上设有供连接螺栓穿过的通孔。对比文件 1公开了一边采用挂轴的方

式进行枢轴连接，另一边通过螺栓连接的卡箍，即公开了权利要求 1所要求保护

的技术方案的全部技术特征，且二者的技术领域、技术方案、解决的技术问题和取

得的技术效果相同，因此权利要求1 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二

条第二款的规定。

(3)权利要求2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对比文件1 公开了如前所述的技术内容，权利要求2 与对比文件l 的区别在

于：“所述紧固装置(3)包括与所述第一本体(1)铰接的连接板(31)，所述连接板(31)的

一端开设有插槽(321)，另一端面上有螺纹孔，所述第二本体(2)上具有可插入插

槽(321)的固定部(4)，所述固定部(4)上开有螺纹孔(41)，所述螺栓(32)穿过螺纹孔

将第一本体(1)和第二本体(2)连接”，该区别特征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设计紧

固装置的具体结构从而进一步减少零件的数量。

对比文件2 公开了卡箍组件包括：卡箍本体1、U 型连接杆2、销轴3、螺 栓

40 卡箍本体1 由塑料材料注塑一次成型，其具有两个连接端，一端与U 型连 接

杆 2 的开口端铰接，另一端开设有贯穿的螺纹孔，用于与穿过 U 形连接杆 2 的

封闭端的螺栓4 螺纹连接。对比文件2 公开了通过铰接的U 型连接杆来实现 紧

固的技术方案，并且其在对比文件2 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为了减少零件的数量。



可见，对比文件2 给出了将上述区别特征应用于对比文件1 以解决其技术问题的

启示，因此在对比文件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2 从而获得权利要求2 所要求保

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 2不具有实质

性特点和进步，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4)权利要求 3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

的规定

涉案专利的说明书最后一段记载了“预定位装置5 包括位于第一本体1 上的

卡钩51，位于第二本体2 上的固定板521，以及连接在固定板521 上的环形弹性 钩

件 522，例如环形橡胶圈”，“为了避免预定位的操作影响螺栓 32 对准螺纹孔41，

第一本体1 和第二本体2 的预定位连接不能是刚性的，而是弹性的，这样，

环形橡胶圈的弹性能在螺栓32 对准螺纹孔41 的过程中，协助调整二者之间的相

对位置，方便二者的对准”，而权利要求3 中记载的是“预定位装置(5)，其包括 位

于第一本体(1)上的卡钩(51)和位于第二本体(2)上的环形钩件(522)”，权利要求4 中

对环形钩件进一步限定为是弹性的，由此可见，权利要求3 的技术方案包括 环

形钩件不是弹性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说明书中没有记载，而且也会影响螺栓32

对准螺纹孔的，使得相应的技术问题无法解决，因此权利要求 3 没有以说明 书

为依据，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5)权利要求4 引用权利要求1、2 的技术方案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二

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4 的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了环形钩件的结构，但是在其引用的

权利要求 1、2 中均没有记载“环形钩件”，因此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1、2 的

技术方案缺乏引用基础，造成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

四款的规定。

因此请求宣告权利要求1～3 以及权利要求4 引用权利要求1、2的技术方案

无效。

5.后续工作意见

根据前述分析，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无法请求宣告权利要求4 引用权利要求3

的技术方案无效。对于请求人而言，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可以增加

无效宣告请求理由以及补充证据，因此建议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后作进一步



的检索，重点检索权利要求4 引用权利要求3 的技术方案，以期在提出无效宣告

请求之后的一个月内补充证据，并结合该证据增加相应的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

创造性的理由。

三、撰写权利要求书

2015 年“专利代理实务”考试的第二题要求应试者根据题目给出的素材

为 客户撰写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在撰写权利要求书时，应试者应当认真

阅读、全面了解技术交底材料和现有技术的相关内容，撰写出既符合《专利法》和

《专利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又能最大化地维护客户利益的权利要求书。在答题时

可以按照以下的思路和步骤进行。

1.确定技术交底材料相对于现有技术所解决的技术问题 本试题中，涉案专利

及对比文件 13均构成了技术交底材料的现有技术。技

术交底材料涉及对卡箍的改进，因此以“一种卡箍”作为要求专利保护的主题。将

技术交底材料与现有技术进行比较，可知其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两个技术问题：

一是安装费时费力，不能对卡箍进行快速装配(第一个技术问题);二是卡箍在管道上

容易转动或串动，影响了紧固效果(第二个技术问题)。

2.确定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的技术

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

技术特征。为了达到使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应试者不能简单地照抄技术交底

材料中的实施方式，应当对其中的实施方式进行适当概括，以避免所撰写的权利要

求的保护范围大小。技术交底材料中为了解决第一个技术问题给出了 3个实施

例，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采用了类似的结构，二者均不使用螺栓连接，而是通过可

活动卡块(实施例一)和锁扣(实施例二)卡扣连接，从而避免在装配和分解过程中需

要将螺栓完全拧入或拧出螺母以实现卡箍的快速装配。实施例三虽然使用了螺栓连

接，但是由于在卡箍的一个连接端上设置了 U 形开口，从而只需 松动螺母即可

将螺杆从 U 形开口取出，完成卡箍的快速分离。由此可见，第一 实施例和第二

实施例中卡箍的连接方式可以概括为卡扣连接，而第三实施例与前两个实施例的发明

构思不同，其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是在连接端上设置大小合适的U 形开口，从

而不需要将螺栓完全拧入或拧出，因此不适合将其与第一、 第二实施例进行概括，

应考虑为第三实施例单独撰写独立权利要求。



技术交底材料中为了解决卡箍在管道上容易转动或串动的技术问题，将套在

或嵌入卡箍上的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设置了三角形防滑凸起或者点状凸起，实质是

在卡箍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设置防滑凸起以起到防滑的作用，而三角形或点状均

是防滑凸起的具体形状，是非必要技术特征，不必写入到独立权利要求中。

3.确定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是否符合单一性要求 由上可知，技术交底材料中涉

及两个技术问题，可以形成用于分别解决每个

技术问题的两个独立权利要求。其中，为了解决第一个技术问题，技术交底材料给

出了 3个实施例，可以撰写出两个独立权利要求。这样，根据技术交底材料的

内容，可以撰写出3 个独立权利要求，此时，就需要进行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是否 具

备单一性的判断，以确定是提出一份专利申请，还是提出两份专利申请。

经过分析，为了解决两个不同的技术问题，技术交底材料给出了不同的技术

方案，因此涉及不同技术问题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没有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

征，应当分案申请。其次，为了实现卡箍的快速装配，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可以概

括为卡扣连接，实施例三通过在卡箍的一个连接端设置合适的 U 型开口螺纹

连接，采用了不同的发明构思，也没有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也应当予以分

案申请。

4.根据实施例撰写适当数量的从属权利要求 为了形成较好的保护梯度，应当

根据实施例的具体内容撰写从属权利要求。

针对第一实施例和第二实施例概括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将每个实施例的具体实施

方式分别撰写为从属权利要求。

此外，卡箍的具体结构、橡胶垫圈、防滑凸起以及防滑凸起的具体形状等均 可

以作为从属权利要求中的附加的技术特征对独立权利要求作出进一步的限定。

撰写的权利要求书样例

1.一种卡箍，包括卡箍本体和紧固装置，所述紧固装置的一端与卡箍本体的

一个连接端铰接，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装置的另一端与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卡

扣连接。

2.如权利要求1 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装置包括连杆，所述连杆

上设有杆孔，所述卡箍的另一个连接端上设有销孔，所述杆孔和销孔通过卡块卡扣

连接。



3.如权利要求2 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的另一端与可旋转问锁铰

接，所述可旋转问锁的端面在锁紧状态下紧压所述卡箍本体另一个连接端的外侧

表面。

4.如权利要求1 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装置包括锁扣、锁钩和锁

盖，所述锁盖与卡箍本体的一个连接端铰接，所述锁钩固定在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

接端，所述锁扣的一端铰接所述锁盖的内侧下方，另一端可卡入锁钩。

5.如权利要求 1～4 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箍本

体包括左卡箍和右卡箍，所述左卡箍和右卡箍铰接。

6.如权利要求 1～4 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箍本

体是一体成形的卡箍带。

7.如权利要求 1～4 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箍本

体内侧设有橡胶垫圈。

8.如权利要求7 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垫圈与管道接触的内环壁

上设有防滑凸起。

9.如权利要求8 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凸起是三角形凸起。

10.如权利要求8 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凸起是点状凸起。 需要

另案提交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样例：1.一种卡箍，包括卡箍本体和紧固

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装置包括螺杆螺母组件，所述螺杆螺母组件与卡箍本

体的一个连接端铰接，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上设有U 型开口，所述U 型 开

口的宽度大于螺杆的直径且小于螺母的最小外周宽度。

需要另案提交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样例：

1.一种卡箍，在卡箍本体的内侧表面嵌有或套有橡胶垫圈，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设有防滑凸起。

需要提出3 份专利申请的理由 第一份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

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为“紧固装

置的另一端与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卡扣连接”，从而不需要使用螺栓就可以快

速打开和锁紧卡箍;第二份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

特征是“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上设有U 型开口，所述U 型开口的宽度大

于螺杆的直径且小于螺母的最小外周宽度”，从而只需松动螺母，无需螺母与螺



杆的完全分离即可将螺杆从 U形开口取出，完成卡箍的快速安装;第三份专利申

请的独立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是“在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设

有防滑凸起”，从而防止卡箍在管道上移动或串动。

3个独立权利求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的技术特征并不相同，彼此在技术上

也无相互关联，因此3 个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不包含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彼此之间不具备单一性，应当作为3 个独立申请提出。

四、新颖性和创造性分析

2015 年"专利代理实务"考试的第三题要求应试者说明所撰写的独立权利要

求相对于现有技术具各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理由。

在本次考试中设置了两道关于新颖性和创造性的题目，在第一题中考查了应 试

者能否根据给出的证据判断出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从而导致权利要求被

无效的能力，在本题中实质上是要求应试者将权利要求撰写中的分析判断过程还原出

来，并能够针对审查过程中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请求人的请求意见

中提出的新颖性和创造性问题进行答辩和陈述意见。具体到本题中，关于新颖性，重

点考查应试者对于新颖性判断中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以及单独对比原则的掌握。

关于创造性，重点考查应试者对于"三步法"的掌握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在对第一份

申请和第二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的创造性判断中， 需要选择涉案专利或者对比

文件2 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第三题的答题样例

1.第一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第一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 与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相比，涉案专利没有公

开权利要求 1 中紧固装置的另一端与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卡扣连接的技术

特征，因此权利要求1 的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不同，因此

权利要求1 相对于涉案专利具备新颖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

对比文件1～3 均没有公开权利要求1 中紧固装置的另一端与卡箍本体的

另 一个连接端卡扣连接的技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l 的技术方案分别与对比

文件1～3 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不同，因此权利要求1 分别相对于对比文件13

具备 新颖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2.第二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第二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与涉案专

利的技术方案相比，涉案专利没有公开

权利要求1 中紧固装置包括螺杆螺母组件，所述螺杆螺母组件与卡箍本体的一个

连接端钦接，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上设有U 型开口，所述U 型开口的宽度

大于螺杆的直径且小于螺母的最小外周宽度的技术特征，使得权利要求 1 的技术

方案与涉案专利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不同，因此权利要求1 具备新颖性，符合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比文件1～3 均没有公开权利要求1 中紧固装置包括螺杆螺母组件，所述

螺杆螺母组件与卡箍本体的一个连接端钦接，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上设有U型开

口，所述 U 型开口的宽度大于螺杆的直径且小于螺母的最小外周宽度的技 术特

征，因此权利要求1 的技术方案分别与对比文件1～3 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实 质不

同，因此权利要求1 分别相对于对比文件1～3 具备新颖性，符合《专利法》 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3.第三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第三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 1 与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相比，涉案专利没有公开橡胶

垫圈，也没有公开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设有防滑凸起，因此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与涉

案专利所公开的技术方案不同，权利要求1 相对于涉案专利具各新颖性，符合《专利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比文件 1～3 均没有公开橡胶垫圈，也没有公开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设有防滑凸

起，因此权利要求1 的技术方案分别与对比文件13 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不同，因此

权利要求1 分别相对于对比文件13 具备新颖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

规定。

4.第一份申请独立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第一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涉案专利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区别

在于：涉案专利没有公开紧固装置的另一端与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卡扣连接，根据该区

别特征，权利要求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实现卡箍的快速装卸，其他对比文 件均公

开了螺栓连接的固定方式，没有公开上述区别特征，也没有给出相应的技术启示，因此权利要

求1 的技术方案是非显而易见的，而采用卡扣连接可以避免现有技术中需要将螺栓全部拧入

或拧出螺母而造成的装卸麻烦的缺陷，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因此权利要求 1 相对于涉案

专利，或者涉案专利与其他对比文件的结合均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5.第二份申请独立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第二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涉案专利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区别

在于：涉案专利没有公开紧固装置包含螺杆螺母组件，所述螺杆螺母组件与卡箍本体的一

个连接端钦接，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上设有U 型开口，所述U 型开口的宽度大 于

螺杆的直径且小于螺母的最小外周宽度，根据该区别特征，权利要求1 实际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如何不需要螺母与螺杆完全分离从而实现卡箍的快速装卸，其他对比文件均公开了

螺栓需要完全拧入拧出进行连接的固定方式，没有公开上述区别特征，也没有给出相应的

技术启示，因此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是非显而易见的，而含有上述区别特征的技术方

案可以避免现有技术中需要将螺栓全部拧入或拧出螺母而造成的装卸麻烦的缺陷，具

有有益的技术效果，因此权利要求1 相对于涉案专利，或者涉案专利与其他对比 文件的

结合均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款的规定。

6.第三份申请独立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第三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涉案专利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区别

在于：涉案专利没有公开公开橡胶垫圈，也没有公开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具有防滑凸起的

技术特征，根据该区别特征，权利要求l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防止卡箍在管道 上

滑动或串动，其他对比文件也没有公开上述区别特征，并且也没有给出相应的技术启示，

因此权利要求1 的技术方案是非显而易见的，而含有上述区别特征的技术方案可以

实现防滑，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因此权利要求1 相对于涉案专利，或者涉案专利与其他

对比文件的结合均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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